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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環昃臣道八號  
立法局秘書處  
《 1999 年電訊（修訂）條例草案》委員會  
交：  草案委員會職員  

Polly Yeung 小姐  
 
親愛的條例委員會委員：  
 
《 1999 年電訊（修訂）條例草案》  
 
我們謹代表和記電話有限公司及和記廣訊有限公司支持建議的《 1999 年電
訊（修訂）條例草案》。我們尤為歡迎如下建議：  
 
授予流動電話網絡商進入公眾地方設置無線電電訊裝置的權利；  
明確界定電訊管理局局長於互連事項之職權：  
保障電訊市場競爭。  
 
有關流動電訊業之事項  
 
進入樓宇及土地之權利（第 14 條）  
 
和記電訊支持賦予流動電話網絡商進入公眾地方設置無線電電訊裝置之建
議，理由如下：  
 
1. 流動電話網絡商當享有固定網絡服務商進入公眾地方之同等權利。  
 
最新數據顯示，香港流動電話用戶去年激增 44%，至 1999 年 7 月已達
3,460,000。流動電話線路數已相當接近固定電話線路數 (3,770,000)，本公司
由此相信流動電話網絡商當享有固定網絡服務商之同等地位。尤其是《電
訊條例》第十四條規定進入公眾地方之權利當同樣賦予流動電話網絡商。  
 
2. 全面網絡覆蓋符合公眾利益。  
 
流動電訊服務擁有超過三百四十萬之用戶，顯然已成為公眾之必要設施。
因此，流動電話網絡應成為香港基礎設施之一部分，成為隨時隨處可供給
消費者之基本服務。為達至此目的，政府有責任確保公眾享有廉價易得之
優質流動電訊服務。  
 
3. 流動電話網絡商是否願意與能夠不斷擴展流動電訊網絡覆蓋率及降低
收費，將取決於是否有權進入公眾地方裝置設施。  
 
香港流動電訊業為全球流動電訊業發展最佳、效率最高之一。約 50%香港
市民使用流動電訊服務，香港在此方面超過其他國家，僅次於芬蘭。我們
認為，市場滲透率高乃基於兩個要素，一是香港服務收費為全球最具競爭
力之一；二是香港流動電訊網絡覆蓋率極高。故此實有必要鼓勵流動電話
網絡商以最經濟之方法進一步擴展網絡，使上述之成功兩要素得以維持。  



4. 流動電話網絡商於進入公眾地方裝置設備方面所遭遇之極大困難，將阻
礙流動電訊服務之持續成功。  
 
部分業主不顧公眾利益無理拒絕申請，另有部分業主提出極高昂之使用收
費。有業主提出租地收費為月租 500 港元／平方英尺，而現時商用物業平
均月租僅 20 港元／平方英尺。問題嚴重可見一斑。  
 
5. 許多業主提高使用收費，以彌補其他收入來源如物業租金、隧道收費等
的減少。  
 
在此僅引一例，和記電訊現於新界一處商用物業租用 100 平方英尺之房間
以設置無線電電訊設施。目前之使用收費已高達 38,000 港元／月。但最近
談判續簽合同時，業主提出月租為 60,000 港元，即每平方英尺月租達 600
港元，較前上漲了 58%。然要向週邊地區提供流動電話網絡覆蓋，該處物
業技術條件最佳。同此本公司面臨兩難抉擇：接受此價格，或從其他技術
條件欠佳之處所提供網絡覆蓋。但是，任何一種選擇都將違背政府電訊政
策之初衷，即向社區提供電訊服務應盡可能經濟，收取費用應合理。因此，
政府應出面干預，防止情勢惡化。  
 
6. 因牌照規定義務且難以找到可資替換之地點，無論業主於協議中提出何
等不利之條件，過往流動電話網絡商在毫無選擇之情況下只得接受此等協
議。  
 
流動電話網絡商面對業主提出之高額使用收費孤立無助，其原因是兩方面
的。首先，難以找到可資替換之地點（如隧道及商業中心），即使有，通
常其收費也一樣高昂。其次，根據個人通訊服務牌照規定，流動電話網絡
商之網絡須覆蓋指定的公眾地方，包括全港九條行車隧道、九廣鐵路隧道、
機場鐵路及地鐵全線。基於牌照之規定及對公眾之承諾，流動電話網絡商
並無討價還價之餘地。  
 
7. 在壟斷情況下，商業談判極難有公平可言，自由市場亦難行其道。  
 
隧道公司即為談判中佔盡上風的業主之一。依據和記電訊與五家私人隧道
公司現有之協議，本公司每年由設於隧道內的無線電發射站所獲收入僅為
其付與隧道公司使用收費的 30%。而且，在與一家隧道公司談判使用收費
時，和記電訊曾經提出以與此隧道相關之通話收費全數繳付隧道公司作為
使用收費，仍遭隧道公司斷然拒絕。  
 
對某些隧道公司及業主依賴其他收入彌補經營虧蝕的做法，我們表示理
解。但流動電話電訊業不能無止境地被強迫補貼其他行業。何況流動通訊
業也面臨同樣的經營困境。此種“以業補業＂之行為破壞了自由市場原
則，絕無公平可言。  
 
8. 多年來流動電話網絡商節省之成本皆以大幅降價形式使消費者獲益。  
 
事實表明，流動電話網絡商減少使用收費支出而節省之開支，皆以降低服
務收費、提高服務質量及拓展覆蓋率等形式歸益於公眾。  
 
相比之下，一家盈利的隧道公司於一九九七年十二月將使用收費提高了
225%，但無任何證據表明此項額外收入以降低隧道費或其他任何形式使公
眾受益。  



9. 隧道經營者向流動電話網絡商與電合廣播機構收費時採取不同標準。  
 
我們理解到各電台廣播機構於隧道內提供廣播服務僅須於開始時分擔一低
廉之費用以補償隧道經營者之資本支出，此後再無其他收費。  
 
鑒於電合廣播機構與流動電話網絡商皆於隧道內提供服務，使隧道使用者
受益，二者並無太大區別以導致隧道經營者採取截然不同之收費政策。  
 
10. 政府建議得到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之支持。  
 
流動電話已得到廣泛使用，因此流動電話覆蓋率的質量對商用物業如商場
等之客流量有很大影響。覆蓋良好將使物業升值而使業主獲益。因此，我
們了解到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內不少會員也原則上支持政府此建議。  
 
業主及隧道公司之主要收入來源為租金或用戶使用費，而非流動電話網絡
商之使用收費。因此，和記電訊相信業主應只向流動電話網絡商收取象徵
式費用，而為其客人提供便利。  
 
若業主目前行為持續下去，估計流動電話用戶會因費用提高及覆蓋率降低
而受損。這將最終危及香港要發展成為重要地區性電訊樞杻及高科技商業
中心之長遠目標。  
 
 
有關固定電訊網絡服務業之事項  
 
互連之措施（第 36A 條，第 36AA 條）  
 
基於如下考慮，我們支持清楚界定電訊管理局局長於互連事項上之職權，
以及新增條文規定分享設施使用權：  
 
1. 互連對公眾利益至關重要。  
 
互連使消費者有更廣泛的服務選擇，是將競爭導入市場之有效途徑。  
 
困此，公共政策應予調整，賦予電訊管理局局長必要職權，以確保不同電
訊網絡間充分有效之互連。  
 
我們相信政府有此基本職權方能實現其電訊政策之目的，即以合理價格向
消費者提供最廣泛之優質電訊服務。  
 
2. 建議中的新增條款將有助解決新固定網絡商所面臨之門題。  
 
網絡互連在過去一直未能順利進行，尤其第二類互連接駁問題最為複雜，
其原因是市場支配者往往用各樣方法令新固網商無法進入樓宇建立自己的
網絡。建議中的新增條款將為達成互連商業協議提供便利，使新入市場者
能迅速且經濟地發展其網絡。  
 
若不能進入樓宇舖設網絡，新固網商將難以發展及維持本地電話業務。香
港固定電訊服務業亦將再次面臨遭受壟斷之惡劣境況。  



流動及固定電訊服務業皆有關之事項  
 
保障市場競爭（第 7A 條一第 7N 條，第 36C 條，第 36D 條）  
 
和記電訊支持建議如下之修訂：  
 

 將固定網絡牌照已訂下之保障競爭規定列入《電訊條例》正文：  
 加強對違反牌照條款行為之懲處；  
 授權電訊管理局局長可向裁判官申請發出命令，以便向其它人士搜集破
壞競爭行為之情報。  

 
我們支持政府上述建議乃基於如下考慮：  
 
1. 電訊管理局局長將能更迅速地展開調查。  
 
對破壞競爭行為之投訴當從速開展調查，我們對調查速度十分關注。保障
競爭條款列入《電訊條例》將使電訊管理局局長能充分徹底地調查指控，
並縮短目前確定補救措施所需時間。對競爭過程保障不力將損及消費者不
利益。  
 
2. 嚴懲及更有效力之執法工具。  
 
電訊管理局局長判處罰款及將案件移交初審法庭之能力及減少違規行為發
生之重要威攝因素。重要的是政府應對違規行為採取更嚴厲之對策以阻止
可能危及公平競爭之行為。  
 
3. 電訊管理局局長將更有效率地履行職責。  
 
很多行業投訴常常基於顧客的口頭信息，所以電訊管理局局長之情報獲取
權是其加快投訴調查之寶貴工具。  
 
我們認為競爭保障對香港流動電訊業及固定電訊業至關重要，並將最終保
護消費者利益，使香港成為一個先進的信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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